
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
2024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转发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

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教[2017] 77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各地区财政、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国家助学金的管

理具有监督、检查的责任，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助学金申请、审

核和发放等程序全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定期开展对

国家助学金使用管理专项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安全和有效。

国家助学金管理采用预决算制度，每年根据中央资金下达情况和

中职资助系统数据作为预决算依据分批下达。

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

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年级在校涉农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学生的 20%确定。我

省连片特困县(市)农村学生(不含县城)全部纳入享受助学金范围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

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1、资助对象：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

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、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

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2、补助标准：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。玉溪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

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（玉政办发〔2019〕14 号）

（2019-10-15 新）：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、中等职业教育国家

助学金、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、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、

普通高中教育免学费补助等事项，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 80:14:6

比例分担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我校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确定各级各类学生资助项目的实

施意见、方案、细则、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内容，确保各级各 类

学生资助政策落到实处。

我校根据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，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

认定情况，于每年新学年开学后受理学生申请，学校接到上级的

各项资助文件后，认真领会文件精神，及时召开年级、班主任会

议，把资助名额分配到年级。做到坚持标准，严格评审，公开公

平公正，应助尽助。

学生自愿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，认真填写申请



表及调查表后经班上评议小组评议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

则进行评审，评出享受助学金人员助学金。再由年级进行初审，

初审通过，报学校资助领导小组审核；最后把拟公示名单报玉溪

市资助中心审核，经审核批准后在学校资助公示栏进行公示（公

示期 5 天）。公示期满无异议，由学生上交个人资料——申请表、

身份证、银行卡（复印件），学生处打印发放表（一式两份）由

学生签名（财务室和学生处各存一份），即可发放助学金。学校

为每位受助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，直接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

学生手中，没有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，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。

学校为学生办理银行卡，未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，也未

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根据玉溪市 2024 年学生资助项目预算明细表测算数据，

2024 年本预算项目预计将对 600 名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发放国

助金。金额 1,200,000.00 元。

于春季学期 5 月 31 日前，秋季学期 12 月 31 日前，将

国家助学金按 1000 元/生/学期标准一次性足额发放至受助学生

的中职资助卡中。

春季学期应发放资金总额=5 月受助学生人数*1000 元/生/

学期 。

秋季学期应发放资金总额=12 月受助学生人数*1000 元/生/

学期。

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确定各级各类学生资助项目的实 施

意见、方案、细则、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，学生处负责实施评

选，财务处负责及时足额下发国家助学金，确保学生按时领取国

家助学金。

国家助学金按学年，分春季、秋季学期实施。每年 3-4 月、

9-10 月，各所实施项目的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，

对申报资助的学生开展班级、学校的评选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核定

后公示。5-6、11-12 月，组织项目资金的发放。7、1 月，对实

施的项目进行总结和上报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我校 2024 年预计享受国助金人数约为 6600 人，补助标准为

2000 元/人/年。发放国家助学金充分让应该享受政策获得补助的

学生全部获得补助，减轻贫困学生的家庭负担，实现覆盖率

100%，同时满足补助标准达标率为 100%，我校预计让 95%以上

受助对象知晓该项国家政策，每学年对评选结果公示，不少于 2

次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。2024 年我校将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

资助体系，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，实现应助

尽助，将因贫退学人数降到最低，尽最大努力不让一名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因贫失学，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中，让受助学生满意

度达到 95%以上。以督促其努力学习，奋发图强，顺利完成学业



后毕业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。

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，使教育质量得到更快提升，优

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，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、高水

平教育的需求；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，依法保障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，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

战、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。实现建档立

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，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

学，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中。


